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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预计 2019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本保荐机构”）

作为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翎股份”、“公司”）2017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对鹏翎股份全资子公司河北新欧汽车零部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河北新欧”）预计 2019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鹏翎股份全资子公司河北新欧预计2019年度将与关联方河北新华欧亚汽配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亚集团”）发生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300

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 

欧亚集团 代缴电费 平价 不超过 270 万元 

欧亚集团 房屋租赁 市场定价 30 万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新华欧亚汽配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清河县小屯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解东林 

注册资本：2,88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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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汽车滤清器加工销售；雨刷器、汽车养护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欧亚集团资产总额为 30,404.46 万元，

净资产为 26,249.95 万元；2019 年 1-6 月份营业收入 113.85 万元，净利润-3,522.9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2019年4月1日，鹏翎股份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河北新华欧亚汽配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498号）。2019年4月5日，标的资产过户完成。2019年5

月31日，经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119,700,746股股份上市，其中欧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80,798,004股，占比11.05%，为公司5%以上股东。 

此外，2019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聘任欧亚集

团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解东林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0.1.3条第

（三）项、第四项的规定，欧亚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方，河北新欧与欧亚集团的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欧亚集团依法存续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2017年底，在鹏翎股份收购河北新欧100%股权之前，欧亚集团将其原经

营的汽车密封条业务及业务相关经营性资产整体转移至河北新欧，由河北新欧承

接并独立经营。同时，欧亚集团变更经营范围，不再从事与汽车密封条相关的业

务。在上述业务整合过程中，由于工厂变压器无法更名，由欧亚集团负责缴纳电

费，河北新欧平价支付，预计2019年度代缴电费金额不超过270万元。 

2、河北新欧租赁使用欧亚集团位于大连路北侧、王庄路北的部分厂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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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及办公楼等房产，租赁用途为生产经营及员工倒班住宿，面积合计为14,738平

方米，年租金30万元，租赁期限为2018年12月3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租金价格基于当地的一般工业厂房租金水平以及公开市场发布的清河县同

区域、同类型的厂房信息，并综合考虑清河县城区附近的大型工业厂房的租赁面

积、距离清河县城区的距离、生活便利性，以及面议价格存在的折价空间等因素，

双方协议确定，定价公允。 

河北新欧与欧亚集团遵循公平公允的原则签订有关的房屋租赁协议，明确各

方的权利与义务，具体交易价格、付款安排、结算方式等根据签署的协议执行。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河北新欧与欧亚集团之间的房屋租赁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基于

河北新欧正常经营的需要。 

2、河北新欧与欧亚集团之间的交易按正常市场规则进行，交易双方遵循平

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据市场化原则定价并及时调整，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河北新欧与欧亚集团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成本和营业收

入的比例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该等交易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或被控制。 

五、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关于预计全资子

公司 2019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对预计的关联交易行为

予以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2、2019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预计全资子公司 2019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新欧 2019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欧

亚集团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属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基于公司正常

经营的实际需要。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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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原则定价并及时调整，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公司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于关联方，上述关联交

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成本和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该等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控制。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关联交易决策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鹏翎股份2017年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

经核查后认为：河北新欧制定的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

动需要，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也不会因该等

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前述交易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

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保荐机构对公司2019年度预计发生

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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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预计2019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杜长庆               张怿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五、审议程序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